
「職能治療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之施行說明
說明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政策法規委員會主委方貴代

更新日期：97.09.30
電子郵件地址：fang.dyfted@msa.hinet.net

1. 本說明乃依據行政院衛生署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公告施行之「職能治療師執業登
記及繼續教育辦法」辦理，並請衛生署本辦法承辦人員協助確認後，同步公告於各學公會網站

上。

2. 衛生署已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四日行文回覆本會請求學分追認去函，同意職能治療人員學
分認證可以追認到96年01月29日。

3. 也就是自中華民國96年1月29日「職能治療師法部分條文修正」公佈至97年5月23日「職能治療
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發布施行期間，職能治療人員修習之繼續教育

積分，如經衛生署依本辦法第10條認可之職能治療團體（臺灣職能治療學會）所審核，並依本辦
法第9條之規定採認之積分，則該積分得視為執業執照更新之有效積分。

4. 因此在這期間曾參加審核單位（臺灣職能治療學會）認可的繼續教育課程的會員，可以請開課單
位向學會申請學分追認。

5. 本說明僅供職能治療師辦理執業登記時參考，如仍有不明之處請參考原辦法辦理。
6. 不同身分之職能治療師，適用此辦法中不同的執業執照更新條文規定之說明表格如下：

項目 職能治療師身分別
六年執業執照更新日

起算說明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說明

ㄧ

領得職能治療師證書

五年內申請執業登記

者

其執業執照之更新日

期為自領得職能治療

師證書日起算六年。

在此五年期間內免附，之後

職能治療師執業執照之更

新，應檢附每六年接受下列

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

五○點以上之證明文件

1. 本辦法施行後〈97.05.23後〉
領取職能治療師證書者，自

領取之日起算五年內申請執

業登記者免付學分證明。

2. 例如領取職能治療師證書之
日為98.03.25，則
在103.03.24前（五年內）申請
執業登記者免付。給予五年

的執業登記寬容期限。

3. 下次執業執照更新日應
為104.03.24（自領得職能治
療師證書日起算六年）前，而

非執業登記日起算六年。

二

本辦法施行前

〈97.05.23前〉已取得
職能治療師證書，且於

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五

年內申請首次執業登

記

執業執照之更新日期

不得逾本辦法施行之

日起算六年

在此五年期間內免附，之後

職能治療師執業執照之更

新，應檢附每六年接受下列

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

五○點以上之證明文件

1. 首次執業登記，乃指辦法施
行後第一次辦理執業登記，

含執登或復業。

2. 97.05.22前任一日取得職能
治療師證書，在102.05.22前
申請第一次執業登記者。

3. 其執業執照之更新日期一
律不得逾本辦法施行之日起

算六年，即更新之日

為103.05.22，且至少要
有150點學分證明。

三
歇業後重新申請執業

登記之日期，未逾原執

其執業執照更新日

期自執業登記日起算

六年

此次免付，下次執業執照更

新日期自執業登記日起算

六年

例如原執業處所執業執照所載應更新

日為102.09.02，但在之前任一日復業
則免附。



業處所執業執照所載

應更新日期

四

本辦法施行前

（97.05.22前）已取得
職能治療師證書，且於

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五

年內，申請執業登記者

其執業執照之更新日

期不得逾本辦法施行

之日起算六年

1. 在此五年期間內
申請執業登記者

免附，下次職能治

療師執業執照之

更新日

為103.05.22
2. 應檢附每六年接
受下列繼續教育

之課程積分達一

五○點以上之證明
文件

1. 97.05.22前已領取職能治療
師證書者，在102.05.22前
（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

申請執業登記者免付。給予

五年的執業登記寬容期限。

2. 無論現在是執業或歇業，在
此辦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曾

辦理首次執登者，其執業執

照之更新日期不得逾本辦法

施行之日起算六年，即執照

更新之日為103.05.22，需
附上至少150點學分證明。

五

本辦法施行後

（97.05.23後）領得職能

治療師證書逾五年，首

次申請執業登記。

其執業執照更新日期

自執業登記日起算六

年

申請首次執業登記時，需附

前一年內接受第八條第一

項各款繼續教育課程積分

達二十五點以上之證明文

件

1. 首次執業登記乃指辦法施行
後，領得職能治療師證書第

一次辦理執業登記，含執登

及復業。

2. 施行後97.5.23才領得職能治
療師證書預計五年

後（即102.5.23後）任一天
才首次申請執登者，要準備

第八條第一項各款繼續教育

課程積分達二十五點以上之

證明文件。

六

本辦法施行前

〈97.05.22前〉已取得
職能治療師證書，

且逾本辦法施行之日

起算五年始申請首次

執業登記

其執業執照更新日期

自執業登記日起算六

年

申請首次執業登記時，需附

前一年內接受第八條第一

項各款繼續教育課程積分

達二十五點以上之證明文

件

1. 首次執業登記乃指辦法施行
後第一次辦理執業登記，含

執登及復業。

2. 97.05.22前取得職能治療師
證書者，在102.05.23之後才
申請首次執登者，要準備第

八條第一項各款繼續教育課

程積分達二十五點以上之證

明文件。



七
連續歇業期間逾二年，

再次執業登記者

其執業執照更新日

期自執業登記日起算

六年

1. 申請重新執業登
記時，需附前一年

內接受第八條第

一項各款繼續教

育課程積分達二

十五點以上之證

明文件。

2. 之後執業，應每六
年接受下列繼續

教育之課程積分

達一五○點以上

1. 曾經執業者因故連續兩年歇
業適用，無論其事實是否發

生在何時，97.05.23後任何
時間點均適用

2. 但連續歇業期間逾二年再次
執業登記，若是發生

在102.05.22前且為首次執登
者則免付學分證明，但執業

執照更新日則為103.05.22。

八

職能治療師歇業後重

新申請執業登記，執業

登記日期未逾原發執

業執照所載應更新日

期者

以原發執業執照所載

應更新日期為下次執

業執照應更新日期

此次免附，之後職能治療師

執業執照之更新，應檢附每

六年接受下列繼續教育之

課程積分達一五○點以上之
證明文件

歇業後重新申請執業登記之學分計算

方式，比照本表項目三及項目七辦理。

九

職能治療師歇業後重

新申請執業登記，其執

業登記日期逾原發執

業執照所載應更新日

期者

其執業執照應更新日

期自執業登記日期起

算六年

應檢附繼續教育之課程積

分達一五○點以上之證明文
件

1. 歇業後重新申請執業登記之
學分計算方式，比照本表項

目三及項目七辦理。

2. 之後職能治療師執業執照之
更新，應檢附每六年接受下

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

五○點以上之證明文件。

十

本辦法施行前

〈97.05.22前〉已領有
執業執照之職能治療

師，現正執業者

應於本辦法施行之日

起一年內，填具申請書

並檢具下列文件，向原

發執業執照機關申請

換領執業執照：

一、原領執業執

照。

二、最近三個月內

之一吋正面脫帽

半身照片二張。

依前項規定辦理換領

執業執照，得免繳執業

執照費。

1. 此次免附 。
2. 之後職能治療師
執業執照之更新，

應檢附每六年接

受下列繼續教育

之課程積分達一

五○點以上之證明
文件。

1. 目前執業之公會會員
在98.05.22前完成換領執業
執照有兩項優惠，一為免繳

執業執照費，另一為免付學

分證明。

2. 完成換照者須在103.05.22執
業執照之更新時，檢附前六

年接受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

積分達一五○點以上之證明文
件。

本表格其它說明事項：



1. 本說明如有更精確版本會隨時更新在學公會的網站上。

2. 原辦法詳細內容請參考「職能治療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可於學、公會或衛生署網站上
下載。

3. 表格中三個數字所代表乃民國年、月、日並且含標明當日，如97.05.23乃指97年5月23日並且
含此日。

4. 如有不清楚者請洽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執業執照換發、登錄等業務承辦人員。

5.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執業執照換發、登錄等業務承辦人員，因不清楚條文內容導致會員們
在申請執業執照更新發生困難者，請向所屬公會秘書處請求協助。

6. 辦法中所提及的首次執業登記，乃指辦法施行後第一次辦理執業登記，含執登或復業，並非指自
己執業生涯的首次執業登記。

7. 請會員自己檢視自己的身分別，判定自己應依表格中哪一項目辦理執業執照更新。

8. 先確定四個關鍵日期以利身分判定：職能治療證書領取日、本辦法公告日、執業登記日期、執業
執照應更新日期等四個日期。

9. 執業執照六年更新之起算日有三個，請會員們確定自己六年之執業執照更新日的起算日為下述
哪一個日期：

1.領得職能治療師證書五年內申請執業登記者，其執業執照之更新日期為自領得職能治療師

證書日起算六年。

2.本辦法施行前已取得職能治療師證書，且於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申請執業登記者，

其執業執照之更新日期不得逾本辦法施行之日起算六年。

3.但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辦理執業登記者，其執業執照更新日期自執業登記日起算六

年。

（本辦法第三條第三項：職能治療師申請執業登記，其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繼續教育證明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以申請執業登記前一年內接受第八條第一項各款繼續教育課程積分達二十五點以上之證明文件代之：

一、本辦法施行後，領得職能治療師證書逾五年，首次申請執業登記。

二、本辦法施行前已取得職能治療師證書，且逾本辦法施行之日起算五年始申請首次執業登記。

三、職能治療師連續歇業期間逾二年。）

10. 職能治療師證書乃終生有效，但依據職能治療師法第34條所述，職能治療師未依規定辦理執業
執照更新會被處以行政罰則，內容如下：經處罰及限期令其改善三次仍未遵行者，最重可處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參考條文如下：

職能治療師法第七條文內容：職能治療師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申請執

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職能治療師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一定時數繼續教育，始得辦

理執業執照更新。第一項申請執業登記之資格、條件、應檢附文件、執業執照發給、換發、補



發、更新與前項繼續教育之課程內容、積分、實施方式、完成繼續教育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職能治療師法第三十四條部分內容：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條、第十條第一項、第三

項、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七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十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

令其改善；經處罰及限期令其改善三次仍未遵行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11. 對於現在已經執業的會員換照有三種選擇：
1. 在施行日起一年內辦理換照，有兩項優惠，一為免免繳執業執照費，另一為免付學分證明。
2. 若未依規定在施行日起一年內辦理換照，但在施行日起五年內辦理換照則只剩免付學分證明的
優惠。

3. 若逾施行日起五年辦理換照則須交換照費用，且必須在103.05.22執業執照更新時附上150點
學分證明，才可完成執業執照更新。

12. 自施行日97.05.23以後，申請第一次申請執業登記者〈含一般換照、執業地點異動、 歇業中準備
復業者等〉有三種情況可以免付任何學分證明，說明如下：

1. 領得職能治療師證書之日起五年內申請執業登記者。

2. 本辦法施行前〈97.05.23前〉已取得職能治療師證書，且於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申請首次執業登記。
3. 本辦法施行前〈97.05.22前〉已領有執業執照之職能治療師，且於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申請執業登記。


